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合法性审查事项

指导目录清单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

定义

本目录所指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除政府规章外，由自治区医疗保障

局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单独或者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开发

布，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

期限内能反复适用的公文。

审查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2018〕37 号）；

2.《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

合法性审核办法的通知》（宁政办发〔2023〕10 号）；

3.《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三统一”和有

效期制度的通知》（宁政办发〔2017〕168 号）。

审查事项

1.社会保障类文件。医疗保障领域内，涉及不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2.营商环境类文件。例如惠企服务、助企纾困、企业监管服务等方面，

涉及不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3.专项行动类文件。例如专项行动方案、工作方案、实施方案，内容

涉及不特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4.转发上级类文件。例如转发上级机关行政规范性文件，转发文件中

提出具体实施措施，并涉及不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

务。

5.文件清理类文件。例如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废止、宣

布失效、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6.其他类文件。其他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

案办法》第三条规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备注

下列文件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一）制定机关内部执行的工作方

案、管理规范、工作制度等；（二）行政机关为实施专项行动或者阶

段性任务，部署有关工作，明确有关部门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内容

不涉及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方案（包括工作

方案或者实施方案）；（三）政府与党委、法院、检察院或者政府部



门与党委部门等联合制定，并以党委、法院、检察院系统文号印发的

文件；（四）不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工作规划、

计划、要点；（五）报告、请示、议案、通报；（六）会议文件：包

括会议通知、会议纪要及会议讲话材料等；（七）内部考核、行政责

任追究等方面的文件；（八）人事任免及工作表彰、通报；（九）成

立工作领导小组、协调机构的通知；（十）公示办事时间、办事地点

等事项的便民通告；（十一）行政机关对公务员、行政机关职员、公

办学校教职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及全额拨款的其他事业单位职工、

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人事、工资、绩效等方面管理的文件；（十二）财

政部门仅对格式文本、报表、会计准则、会计核算制度等技术事项进

行规定的文件以及下达预算、分配资金、批复项目的文件；（十三）

行业技术标准类文件、技术操作规程；（十四）涉密或者依法不予公

开的文件；（十五）行政机关原文转发上级机关行政规范性文件；（十

六）行政机关对本机关内设机构职责调整的规定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

件；（十七）对具体事项的通知、批复、行政处理决定；（十八）不

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各类应急预案；（十九）其

他不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或者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

文件。其他不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

第三条规定的文件，均不纳入合法性审查范围。

二、重大行政决策

定义

本目录所指重大行政决策，是指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依据法定职权或者

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决定做出的对医疗保障领域发展有重大影响、涉

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审查依据

1.《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13 号）；

2.《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15

号）；

3.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事

项目录编制指引》的通知（宁政办发〔2024〕56 号）



事项内容

1.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国家医疗保障局及自治区

党委、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的政策和措施；

2.制定有关公共服务、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

策和措施；

3.制定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中长期规划；

4.决定实施的重大公共建设项目；

5.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6.其他应进行合法性审查的重大行政决策。

备注

1.下列事项，不属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1）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决策；

（2）政府立法决策；

（3）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决策；

（4）机关内部管理事项，包括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后勤管理以及

内部工作流程等事项。

2.下列事项，可不列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1）执行上级机关交办的任务明确、可直接执行的决策部署任务，

或者执行上级机关的紧急命令需要立即作出的决策；

（2）属于决策机关所属部门、下级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决策事项；

（3）可不列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其他事项。

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定义
本目录所指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是指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在履行行政职

责过程中，拟作出的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审查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18 号）；

2.《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执法三项制

度规定的通知》（宁政办规发〔2019〕5 号）。

事项名称 具体情形

重大行政

处罚

1.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2. 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

3. 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4.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重大行政

强制

1. 查封经营场所使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工作难以正

常进行的行政强制措施；

2. 扣押许可证或者执照使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工作

能以正常进行的行政强制措施；

3. 取缔、关闭等造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工作难以

正常进行的行政强制执行；

4. 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

5.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行政机关认为的其他重大

行政强制事项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其他

1.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经

过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

2.直接关系行政管理相对人或其他人重大权益的；

3.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

四、合同

定义

本目录所指合同，是指以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的名义与公民、法人或其

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包括行政协议、

民事合同、框架性合作协议等。

审查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审查事项

1.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

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

2.涉及国有资产、财政资金使用、提供服务的民事合同；

3.框架合作协议、战略合作协议；

4.其他需要审查的合同。

五、其他需要审查的事项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认为其他需要开展合法性审查的事项。


